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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使用報酬率對照表

主旨：有關本局辦理遊戲怪獸股份有限公司申請審議社團法人中華
音樂著作權協會(MÜST) 「公開傳輸-非以使用音樂為傳輸之
主要目的：串流形式-收取資訊服務費-非以經營音樂為主要
營利之音樂組合(如:線上遊戲等)使用報酬率」之審議結果，
詳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一、依據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條例(下稱集管條例)第25條第1項、

第4項、第5項規定及遊戲怪獸股份有限公司111年11月7日(申
請書到局日)使用報酬率審議申請書辦理。

二、本案之使用報酬率，決定如下：
(一)「公開傳輸-非以使用音樂為傳輸之主要目的：串流形式-

收取資訊服務費-非以經營音樂為主要營利之音樂組合(如:
線上遊戲等)使用報酬率」：以相關營業收入之1.25%計費
或播放或觀看總次數乘以0.35元計費。

(二)備註：本項費率所稱之「線上遊戲」，指「線上遊戲、手
機遊戲…等不同裝置或平台上以串流形式提供服務之電子
遊戲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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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旨揭審議案本局辦理過程說明如下：
(一)查本局前於101年12月19日審定MÜST旨揭使用報酬率，依

集管條例第25條第6項及第7項規定，溯及自99年9月12日生
效，並自該日後三年內集管團體不得變更費率，利用人亦
不得再申請審議，合先說明。

(二)依集管條例第25條第1項規定，利用人對於集管團體訂定之
費率有異議時，應備具書面理由及相關資料向本局申請審
議。遊戲怪獸股份有限公司於111年11月7日（申請書到局
日）向本局申請審議上開審定之MÜST「公開傳輸-非以使
用音樂為傳輸之主要目的：串流形式-收取資訊服務費-非
以經營音樂為主要營利之音樂組合（如線上遊戲等）」使
用報酬率，復經本局於11月22日公告於本局布告欄及局網
徵求參加人，迄今未有其他相同利用情形之利用人參加審
議。嗣MÜST於111年11月28日針對系爭使用報酬率公告新
費率，依本局著作權審議及調解委員會100年第5次會議決
議，將繼續審理原費率，新費率納入本案參考，且新費率
將依本案審理結果變更。

(三)為釐清本案爭點並凝聚雙方共識，本局除依程序請雙方對
本案表示意見外，並於112年3月16日召開意見交流會完畢，
由於會中雙方意見差異甚大，故會後再請雙方就本局所提
各項待釐清問題提出資料及說明。謹將本案主要爭點及雙
方意見摘錄重點如下：

１、申請人意見：
(１)申請人為手機遊戲業者，營運「D4DJ電音派對」之手

機遊戲產品，本款遊戲內容係以偶像養成為主，音樂
僅作為BGM(背景音樂)使用，並已提供其與MÜST海
外姊妹協會(香港CASH、日本JASRAC)簽約之相關費
率及類別說明申請人適用本項費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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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２)系爭手機遊戲實際營運情況摘要如下：
甲、音樂利用之質與量：遊戲本質上屬角色養成遊戲，

角色養成內容佔用戶遊玩此遊戲總時間約75%，音樂
僅作為背景音樂進行節奏玩法使用，進行節奏玩法
的時間約佔遊戲總時間15%左右，故申請人主張應屬
非以音樂為主的串流服務類別。

乙、營收模式：收費內容皆與遊戲角色養成相關。
丙、利用音樂著作方式：用戶皆是透過串流方式免費取

得所有音樂。
(３)MÜST於申請人洽商授權時未告知有可適用之原費率，

逕以單一報價方式要求支付使用報酬，申請人嗣後自
行發現而主動提出適用原費率時，MÜST卻表示原費率
不適用於手機遊戲利用型態；申請人提出申請審議原
費率期間，MÜST又逕行公布調漲為新費率，且仍表示
手機遊戲不適用MÜST任何已公告費率。申請人主張M
ÜST應提供申請人可依循之費率標準，不應以個案喊價
方式收費。

(４)MÜST新公告之費率僅限於公開傳輸權並不包含重製權，
日本音樂集管團體JASRAC及Nextone之公告費率皆含
重製權，MÜST公告之費率4%不僅高於JASRAC之同類
別費率(2.8%)且不含重製權，對於利用人來說MÜST收
費基礎及標準不僅不與利用人溝通，甚至相較於其他
已開發國家如日本之收費內容(包含公開傳輸及重製權)
實屬不公平，台灣地區的利用人需要負擔更加沉重的
公開傳輸權利費率還要額外支付音樂使用的重製費用。

２、集管團體MÜST意見：
(１)原費率僅係適用電腦版的線上遊戲，並不包括手機遊

戲，新費率係適用「非以使用音樂為主」的線上遊戲
或手機遊戲，申請人為「以使用音樂為主」的手機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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戲業者，不適用本案A費率或B費率，而應另行報價。
(２)原費率係適用電腦版的線上遊戲，101年訂定費率時電

腦遊戲已經發展10餘年，始有足夠資料可以評估並訂
定費率；而手機遊戲自96年始在台灣萌芽，107年才首
度突破整體電子遊戲市場之50%，可知手機遊戲在原費
率訂定時並不在評估範圍內。

(３)判斷是否為「使用音樂為主」是以「音樂是否為該款
遊戲之主軸」進行判斷，以申請人為例，本款遊戲如
無音樂或關掉音樂便無法進行，自然屬「使用音樂為
主」。如音樂屬遊戲進行因素之一或因應不同情節搭
配不同音樂，亦可能屬「使用音樂為主」；如僅使用
一首音樂為背景音樂，或音樂關掉亦不影響遊戲進行，
即屬「非以使用音樂為主」。

(４)106年時，我國GDP就已有遠高於鄰近各國之趨勢，以
日本為例，106年第4季之GDP為2.2時，我國GDP就已
達3.7、同年香港為3.4，亦低於我國，顯見修正系爭
費率確有其依據及需求。

(５)參考亞洲近年遊戲產業蓬勃發展國家之協會對於線上
遊戲所訂定之費率，韓國協會KOMCA(銷售額×5%×曲
目比例)、泰國協會MCT(收入×15%)，由此可知，調整
費率確有符合國際標準。

四、本案經綜合考量下列因素，依集管條例第25條第4項之規定，
對本案使用報酬率為決定如說明二所示，說明如下：

(一)手機遊戲與電腦版線上遊戲屬同一利用型態，應適用相同
費率：

１、依照我國遊戲產業概況，電腦版線上遊戲與手機遊戲同
屬「內容創作與產製」之產業上游供應者，二者僅係開
發裝置或平台之區別，且我國遊戲開發商就所開發製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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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遊戲，內容多數同時提供玩家以電腦、手機或其他行
動裝置使用。

２、不論電腦版線上遊戲或手機遊戲，均以串流形式傳輸，
營收模式亦多係向消費者收取資訊服務費或廣告費，就
利用音樂之質與量，亦係利用音樂作為遊戲陪襯，以提
供消費者遊戲娛樂為主，兩者並無因網路環境變化而有
實質差異，故兩者均應屬於非以使用音樂為主之利用行
為。

３、另參考國際集管團體相同或類似之費率架構，亦均未就
線上遊戲使用之裝置而有區別，宜認為手機遊戲與其他
裝置或平台上之線上遊戲性質相同，可在同一費率架構
下予以適用即可。

(二)費率訂為「相關營業收入之1.25%計費或播放或觀看總次數
乘以0.35元計費」：

１、查101年審議本項費率時MÜST說明係參考日本音樂集管
團體JASRAC之費率，目前JASRAC之費率與101年時相
同，仍為相關營業收入2.8%(包含重製權及公開傳輸權)，
相較MÜST公告後之新費率調漲為相關營業收入4%(僅公
開傳輸權)，顯遠高於日本JASRAC收費。MÜST調漲之
理由略以：我國GDP發展高於亞洲鄰近各國而有必要調
整費率云云，惟僅舉出106年單季之GDP成長率作為說明，
未完整說明近年各國經濟成長變化趨勢，調漲理由並不
充分。

２、又參考MÜST其他公開傳輸使用報酬率，「以使用音樂為
傳輸之主要目的：下載型式-收取資訊服務費」之費率為「
以相關營業收入扣除廣告收入之3.76%」，本項費率適用
對象為「非以使用音樂為主」之公開傳輸型為利用人，M
ÜST新公告之費率反較「使用音樂為主要目的」之利用人
為高，顯造成費率架構輕重失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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３、MÜST調漲費率理由並不充分如上述，故本項費率仍以維
持MÜST原費率為妥。況本項費率架構係以「相關營業收
入」作為使用報酬之計算基礎，國內經濟發展狀況及個
別產業消長趨勢已可適當反映在個別業者相關營業收入
之變化中，併予敘明。

五、隨函檢附經本局審議通過之使用報酬率對照表1份，依集管條
例第25條第6項規定，前揭作成費率決定之使用報酬率自111
年11月7日生效。

六、如不服本處分，得於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30日內，備具訴願
書正、副本(均含附件)，並檢附本處分書影本，經由本局向
經濟部提起訴願。

正本：社團法人中華音樂著作權協會(MÜST)、遊戲怪獸股份有限公司
副本：
抄本：本局著作權組(集管團體管理科)(含附件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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